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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根據監管機構要求及本公

司實際經營需要，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有關經營範圍的條款，

以反映增值電信業務許可內容的變更。 

同時，董事會宣佈因應《國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

定的批覆》（國函〔2019〕97號）對中國境內註冊並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股東大會

的通知期限、股東提案權和召開程序要求的修訂，建議對公司章程有關召開股東大會事項的條

款進行相應修改。 

本公司擬對公司章程作出修改，詳情如下： 

修改前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 十 四 條  

公 司 的 經 營 範 圍 以 公 司 登 記 機 關

核 准 的 項 目 為 準 。  

⋯⋯  

增 值 電 信 業 務 ：  

 

在 北 京、上 海、江 蘇、浙 江、安 徽 、

福 建 、 江 西 、 湖 北 、 湖 南 、 廣 東 、

廣 西 、 海 南 、 重 慶 、 四 川 、 貴 州 、

雲 南 、 陝 西 、 甘 肅 、 青 海 、 寧 夏 、

 第 十 四 條  

公 司 的 經 營 範 圍 以 公 司 登 記 機 關

核 准 的 項 目 為 準 。  

⋯⋯ 

增 值 電 信 業 務 ：  

 

在 北 京、上 海、江 蘇、浙 江、安 徽、

福 建、江 西、湖 北、 湖 南 、 廣 東 、

廣 西、海 南、重 慶、 四 川 、 貴 州 、

雲 南、陝 西、甘 肅、 青 海 、 寧 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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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經 營 固 定 網 國 內 數 據 傳 送 業

務 、 用 戶 駐 地 網 業 務 、 網 絡 托 管 業

務 、 國 內 互 聯 網 虛 擬 專 用 網 業 務 、

互 聯 網 接 入 服 務 業 務 、 在 綫 數 據 處

理 與 交 易 處 理 業 務 、 存 儲 轉 發 類 業

務 、 國 內 呼 叫 中 心 業 務 、 信 息 服 務

業 務 、 無 綫 數 據 傳 送 業 務 ， 在 天

津 、 河 北 、 山 西 、 內 蒙 古 、 遼 寧 、

吉 林 、 黑 龍 江 、 山 東 、 河 南 、 西 藏

經 營 信 息 服 務 業 務 （ 僅 限 移 動 網 信

息 服 務 ） ， 在 全 國 經 營 國 內 甚 小 口

徑 終 端 地 球 站 通 信 業 務 、 互 聯 網 數

據 中 心 業 務 、 內 容 分 發 網 絡 業 務 。  

⋯⋯  

 

新 疆 經 營 固 定 網 國 內 數 據 傳 送 業

務、用 戶 駐 地 網 業 務、網 絡 托 管 業

務、國 內 互 聯 網 虛 擬 專 用 網 業 務 、

互 聯 網 接 入 服 務 業 務、在 綫 數 據 處

理 與 交 易 處 理 業 務、存 儲 轉 發 類 業

務、國 內 呼 叫 中 心 業 務、信 息 服 務

業 務（ 不 含 移 動 網 信 息 服 務 和 互 聯

網 信 息 服 務 ） 、 無 綫 數 據 傳 送 業

務 ， 在 全 國 經 營 國 內 甚 小 口     

徑 終 端 地 球 站 通 信 業 務、互 聯 網 數

據 中 心 業 務 、 內 容 分 發 網 絡 業 務  

、信 息 服 務 業 務（ 僅 限 移 動 網 信 息

服 務 ），經 營 信 息 服 務 業 務（ 僅 限

互 聯 網 信 息 服 務 ） 。  

⋯⋯  

 

第 四 十 五 條  

股 東 大 會 召 開 前 3 0 日 內 或 者 公 司

決 定 分 配 股 利 的 基 準 日 前 5 日

內，不 得 進 行 因 股 份 轉 讓 而 發 生 的

股 東 名 冊 的 變 更 登 記 。  

 第 四 十 五 條  

股 東 大 會 召 開 前 2 0 日 內 或 者 公 司

決 定 分 配 股 利 的 基 準 日 前 5 日

內，不 得 進 行 因 股 份 轉 讓 而 發 生 的

股 東 名 冊 的 變 更 登 記。但 是，中 國

法 律、行 政 法 規 或 公 司 股 票 上 市 地

的 證 券 交 易 所 規 則 對 公 司 股 東 名

冊 變 更 登 記 另 有 規 定 的 ， 從 其 規

定 。  

 

第 五 十 七 條  

股 東 大 會 行 使 下 列 職 權 ：  

⋯⋯  

（ 十 三 )審 議 代 表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5 %以 上 （ 含 5 %） 的 股 東 的

提 案 ；  

⋯⋯  

 第 五 十 七 條  

股 東 大 會 行 使 下 列 職 權 ：  

⋯⋯  

（ 十 三 )審 議 代 表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3 %以 上 （ 含 3 %） 的 股 東 的

提 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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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條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大 會，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4 5 日 前 （ 含 會 議 日 ）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 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 以 及  

開 會 的 日 期 和 地 點 告 知 所 有 在 冊

股 東。擬 出 席 股 東 大 會 的 股 東，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2 0 日 前 ， 將 出 席 會

議 的 書 面 回 覆 送 達 公 司 。  

 

 第 六 十 條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年 會，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至 少 足 2 0 個 工 作 日 前 發 出 書 面

通 知，公 司 召 開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至 少 足 1 0 個 工 作 日 或

1 5 日 （ 以 較 長 者 為 準 ） 前 發 出 書

面 通 知，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 以 及

開 會 的 日 期 和 地 點 告 知 所 有 在 冊

股 東 。  

 

第 六 十 一 條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大 會 年 會，持 有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總 數 5 %以 上 （ 含

5 %） 的 股 東 ， 有 權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公 司 提 出 新 的 提 案，公 司 應 當 將 提

案 中 屬 於 股 東 大 會 職 責 範 圍 內 的

事 項 ， 列 入 該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  

 

 第 六 十 一 條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大 會 ， 持 有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總 數 3 %以 上（ 含

3 %） 的 股 東 ， 有 權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公 司 提 出 新 的 提 案，公 司 應 當 將 提

案 中 屬 於 股 東 大 會 職 責 範 圍 內 的

事 項 ， 列 入 該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  

 

第 六 十 二 條  

公 司 根 據 股 東 大 會 召 開 前 2 0 日 收

到 的 書 面 回 覆，計 算 擬 出 席 會 議 的

股 東 所 代 表 的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數。擬 出 席 會 議 的 股 東 所 代 表 的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數 達 到 公 司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的，公

司 可 以 召 開 股 東 大 會；達 不 到 的 ，

公 司 應 當 在 5 日 內 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開 會 日 期 和 地 點 以 公 告 形

式 再 次 通 知 股 東，經 公 告 通 知，公

司 可 以 召 開 股 東 大 會 。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不 得 決 定 通 知    

未 載 明 的 事 項 。  

 

 第 六 十 二 條  

股 東 大 會 不 得 決 定 股 東 大 會 通 知

中 未 載 明 的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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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四 條     

股 東 大 會 通 知 應 當 向 股 東（ 不 論 在

股 東 大 會 上 是 否 有 表 決 權 ）以 專 人

送 出 或 以 郵 資 已 付 的 郵 件 送 出，受

件 人 地 址 以 股 東 名 冊 登 記 的 地 址

為 準。對 內 資 股 股 東，股 東 大 會 通

知 也 可 以 用 公 告 方 式 進 行 。  

 

前 款 所 稱 公 告，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前

4 5 日 至 5 0 日 的 期 間 內，在 國 務 院

證 券 主 管 機 構 指 定 的 一 家 或 多 家

報 刊 上 刊 登，一 經 公 告，視 爲 所 有

內 資 股 股 東 已 收 到 有 關 股 東 會 議

的 通 知 。  

 

 第 六 十 四 條     

股 東 大 會 通 知 應 當 向 股 東（ 不 論 在

股 東 大 會 上 是 否 有 表 決 權 ）以 專 人

送 出 或 以 郵 資 已 付 的 郵 件 送 出，受

件 人 地 址 以 股 東 名 冊 登 記 的 地 址

為 準。對 內 資 股 股 東，股 東 大 會 通

知 也 可 以 用 公 告 方 式 進 行 。  

 

前 款 所 稱 公 告 ， 應 當 在 國 務 院   

證 券 主 管 機 構 指 定 的 一 家 或 多 家

報 刊 上 刊 登，一 經 公 告，視 爲 所 有

內 資 股 股 東 已 收 到 有 關 股 東 會 議

的 通 知 。  

第 九 十 二 條  

公 司 召 開 類 別 股 東 會 議，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4 5 日 前 （ 含 會 議 日 ） 發 出

書 面 通 知，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 以

及 開 會 日 期 和 地 點 告 知 所 有 該 類

別 股 份 的 在 冊 股 東。擬 出 席 會 議 的

股 東 ， 應 當 於 會 議 召 開 2 0 日 前 ，

將 出 席 會 議 的 書 面 回 覆 送 達 公 司。 

 

擬 出 席 會 議 的 股 東 所 代 表 的 在 該

會 議 上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數，達 到 在

該 會 議 上 有 表 決 權 的 該 類 別 股 份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的，公 司 可 以 召

開 類 別 股 東 會 議；達 不 到 的，公 司

應 當 在 5 日 內 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開 會 日 期 和 地 點 以 公 告 形 式 再

次 通 知 股 東，經 公 告 通 知，公 司 可

以 召 開 類 別 股 東 會 議 。  

 

 第 九 十 二 條  

公 司 召 開 類 別 股 東 會 議，發 出 書 面

通 知 的 期 限 應 當 與 召 開 該 次 類 別

股 東 會 議 一 併 擬 召 開 的 非 類 別 股

東 大 會 的 書 面 通 知 期 限 相 同。書 面

通 知 應 將 會 議 擬 審 議 的 事 項 以 及

開 會 日 期 和 地 點 告 知 所 有 該 類 別

股 份 的 在 冊 股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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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司章程以中文書寫，英文本為非正式譯本，僅供參考，如公司章程之中文本與英文本之

間存在任何不符，概以中文本為準。 

上述對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將召開之本公司 2019 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

別決議案方式審議及批准。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詳情之通函連同 2019年度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修訂後的公司章程自本公司 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

會通過相關特別決議案之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黄玉霞 

 

中國北京，2020年 3月 24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陳忠岳 、劉桂清、

朱敏（財務總監）、王國權（皆為執行副總裁）、陳勝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徐二明、

王學明、楊志威（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